附件2

关于《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信息发布管理
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信息发布行为，提高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透明度，省数据局起草了《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信息发布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发布管理规定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，要求“建立健全统一规范、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，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”。今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步明确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改革方向，要求“实现交易信息统一汇聚、集中发布”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委第39号令）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办发〔2018〕5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省数据局起草了《信息发布管理规定》，向省有关部门和单位、13个设区市征求了两轮意见。经反复研讨，对相关意见建议予以吸纳，进一步修改完善《信息发布管理规定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信息发布管理规定》共六章二十九条，包括：总则、交易信息发布、监管信息发布、政策信息和收费公示信息发布、监督和保障、附则。
（一）关于总则。包括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部门职责等。
（二）关于交易信息发布。明确省、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行业指定媒介数据共享要求，规范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发布渠道和共享方式，明确交易信息发布主体责任。
（三）关于监管信息发布。明确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处罚信息共享方式，以及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处理信息的公示期限、公示内容，并明确救济途径。
（四）关于政策信息和收费公示信息发布。规定政策信息和收费公示信息内容。
（五）关于监督和保障。针对不同的违法违规主体和情形规定了相应主管部门的监督职责，强化刚性约束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六）关于附则。明确《信息发布管理规定》解释权限和有效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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